
多测合一：一次委托、成果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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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测绘是指对自然地理要素或者地表人工设施的形状、大小、

空间位置及其属性等进行测定、采集、表述，以及对获取的数据、信息、成果进行处理和提供的活动。

工程建设项目中涉及的测绘主要包括工程测量、不动产测绘两类，是确认工程建设项目位置、

形状、面积、相互关系及属性信息的主要技术手段，贯穿了工程建设项目全流程，是保障工程建设项

目顺利实施的重要基础性服务。

勘测定界及地籍综合测绘

规划用地测量

竣工及不动产综合测绘

工程建设及施工综合测绘



一、基本内涵

“多测合一”改革主要是

指在工程建设项目中，对行政审

批涉及的测绘事项进行优化整合，

同步搭建平台、修订标准，避免

重复测绘，促进建设单位、审批

部门、测绘单位共同提高效率，

实现同一标的物只测一次、同一

测绘事项由一家单位完成、同一

测绘成果只提交一次。

同一测绘成果只提交一次

同一测绘事项由一家单位完成

同一标的物只测一次



根据国务院营商环境创新试点任务和我市营商环境改革方案，2022年6月，市规自委、市

住建委、市人防办联合印发《关于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多测合一”改革的通知》，同步出台技

术指南，升级完善服务平台。11月，联合印发《北京市工程建设项目“多测合一”技术规程》。

同步，升级完善了“多测合一”服务平台。



在前期工作基础上，此次

改革阶段由竣工验收和不动产登

记阶段拓展至工程建设项目全流

程，改革对象由低风险项目拓展

至全部房屋建筑和市政交通基础

设施场站工程（不含线性工程和

特殊工程），覆盖了各阶段行政

审批、确认、监督等工作涉及的

测绘业务。

二、改革范围



整合测绘事项

编制技术指南

优化服务平台

三、改革内容



按照“时间相近、内容相似、

主体相同”和“同一标的物只测一次”

的原则，将工程建设项目中原有的14

项测绘内容整合为4个综合测绘事项:

 规划用地测量（用于用地预审与

选址意见书办理、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协议出让、划拨、招拍挂

等）

 勘测定界及地籍综合测绘（用于

农转用、土地征收、土地首次登

记等）

 工程建设及施工综合测绘（用于

房屋预售、规划过程监督等）

 竣工及不动产综合测绘（用于规

划核验、竣工验收、不动产确权

登记等）

整合测绘事项



提醒重点

服务审批：服务于行政审批且由建设单位出资的测绘工作纳入“多测合一”，

其他性质的测绘事项不属于改革范畴，仍按现有模式进行，如：选址测绘、土

方测量、过程监测等。

有机整合： 按照“时间相近、内容相似、主体相同”的原则，进行分阶段有

机“合一”。每个项目需开展的测绘事项不完全一致（例如，涉及征地或农转

用才需进行勘测定界），测绘事项整合后数量也不一致（最多四项综合测绘）。



提醒重点

一次委托：整合后一项综合测绘事项委托一次，建设单位在委托测绘单位时，

全流程最多可委托四次。

一家单位：一项综合测绘事项由一家测绘单位承担，建设单位在委托测绘单位

时，全流程最多由四家单位承担。



根据国家和我市有关技术标准规

范要求,编制了《北京市工程建设项目

“多测合一”技术规程》（试行），可

在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官网下载。

该规程明确了各测绘事项的测绘

内容、成果形式、成果用途，细化了各

测绘事项共享前期成果的具体内容，标

的物范围、界址和权属没有变化的直接

沿用，发生变化的再进行补充测绘，实

现同一标的物只测一次。

编制技术指南



提醒重点

成果沿用：充分利用前阶段成果，同一标的物测绘成果只提交一次，标的物范

围、界址和权属等没发生变化的进行沿用，发生变化的进行增测。

报告形式：根据审批事项需要（如涉及农转用等才需勘测定界），可形成综合

报告或分项报告，遵照技术规程中的“多测合一”成果样式。

同一标的物只测一次：测绘单位要统筹考虑综合性测绘事项内容，灵活安排进

场时机，减少测绘次数，实现同一要素、一次采集、多次测算。



提醒重点

便于比对分析：优化部分测绘成果样式，方便同一数据在许可、核验阶段的对

比，便于审批人员使用。

面积差异分析：同一标的物因测算标准不同导致面积差异时，要出具建筑面积

分层差异统计表（在“多测合一”服务平台下载），在登记阶段时提供。



在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官网可登

陆“多测合一”服务平台，该平台

公开发布行业管理、技术标准、资

质单位、历史业绩等信息，具备成

果报送、意见反馈、审核入库、共

享应用、质量监管等功能，构建测

绘成果“共享池”。测绘单位上传

测绘成果后，平台会反馈唯一编码，

办理相关业务时只需提供该编码，

数据由后台推送，实现各类测绘成

果数据“前端统一提交+中台智能转

派+后端共享互认”。

优化服务平台



提醒重点

数据上传：测绘成果统一在“多测合一”服务平台提交，同一测绘成果只需提交

一次，审批部门认定结果也从平台反馈。

电子签章：推广测绘成果专用章电子签章，测绘单位可在CA公司在线或现场申请

办理（http://help.bjca.cn/ghzrzyw/bl/bl_new_online.html）。

信息公开：平台将公开各测绘单位资质信息、业绩信息、成果通过率等内容，及

时发布国家、北京市有关政策、标准信息，供建设单位和测绘单位参考使用。

矢量数据：面向测绘单位免费提供报建通软件（正在试用），用于规范矢量数据。



提醒重点

数据应用：打通与一站通、审批办事平台、全过程监督系统、市住建委房产测

绘审核系统接口，将测绘成果数据推送至审批部门，实现报件或下现场前提前

获取数据（低风险项目规划核验、验登合一）；已向分局规划核验、不动产登

记部门开通账号，登陆“多测合一”服务平台，查询下载测绘报告，便于统筹

分析。

带图审批：结合科技处、大数据中心“审批一张图”“带图作业审批”等相关

工作，逐步实现入库、落图及带图作业。



测绘单位要严格落实质量

责任，加强成果质量管理，确

保成果数据真实准确，对其完

成的测绘成果质量负主体责任。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加大对项

目负责人的培训和监管力度，

启用测绘成果电子签章，大力

推行注册测绘师签字盖章和终

身追责制度，促进测绘行业高

质量发展。

四、质量监管

加强质量监管



提醒重点

质量监督：纳入年度测绘质量监管范畴，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今年计划竣工测

量成果开展专项质检。

注册测绘师：条件成熟的区先行先试，逐步推广落实。

项目负责人：作为关键词纳入管理，加强以自然人为对象的监管制度。



四、下步工作

加强成果互认共享：与有关行政审批事项形成闭环，不再面向建设单位收取测

绘报告，由“多测合一”平台直接推送，构建“前台统一提交+中台智能转派+

后台共享互认”的机制。

全面推广矢量数据：“多测合一”成果全面矢量化，支撑基础测绘、实景三维

北京动态更新。



“多测合一”
改革

感谢聆听，请批评指正！


